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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都已知道，本會今年將有3位牧師正式退休，明年更有4位之多，而
之前及之後亦有個別的牧師正式退休，過去教會一直在談論和擔心的人才

荒，現在可以說是要真正面對了。

雖然如此，我們仍是對未來有信心的，因為上帝的工作並不受人的限制，只要
我們盡心竭力，相信教會仍能被上帝大大使用的。

感恩的是本會在十多年前便已經有所預備，將孕育領袖放在我們最優先的位
置，這些年來我們看見在上帝的帶領和大家的努力下，有不少弟兄姊妹領受呼
召進入神學院，並在畢業後擔任堂區不同的牧職。經過多年的事奉和學習，亦
有不少堂區的牧者願意在總議會層面承擔更大的使命和責任，申請成為總議會
的教牧同工。

其實聖經早已明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這是一個永恆的道
理，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個世代交替之中，作上帝忠心的僕人呢？我們每位領
袖都應該好好地去栽培教會的接班人，多給予機會、鼓勵和支持，更要學習信
任和欣賞。至於每個在教會中不同階段的弟兄姊妹，要常存一份開放的態度，
願意承擔使命和託付，也要謙卑自己，不斷努力尋求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因為
福音的棒子可能很快便會交到自己的手上，但願我們都能夠不負所望，亦能在
交棒和接棒的過程中更深地體會上帝的恩典和同在。

交棒和接棒

會長 林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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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總議會牧師感言  |  任遠輝會吏

任遠輝會吏，救主堂會友；一九九六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
學工程學系，曾任電腦程式編寫員及救主堂服務協調主

任；二〇〇二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
選人，二〇〇四年修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三

年制神道學學士課程，隨即於本會救主堂擔任宣教
師，二〇一三年按立為堂區會吏，二〇一七年起

擔任馬鞍山堂堂區會吏。二〇二一年獲代表部
接納為總議會教牧人員，調派擔任神愛堂主

任。任會吏將於本年七月二日按立為本會屬
管牧師，按牧後職務不變。

上帝的時間
我全職事奉了十九年，然後按牧，應該算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吧！間中會安慰自
己，美國總統也只是做幾年，並且我相信︰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上帝的時間！上帝的時間不一定就好像人所看的一樣，
越長越好，有誰會願意好像摩西一樣在曠野四十年接受煉淨呢？回望過去十九
年，於我而言全是自己生命重要的時間，實在有太多的地方要被上帝修剪及醫
治，才能成為今日的我。

回想從前，我就是那些所謂贏在起跑線的例子。小學一年級，在沒有人催促
下，考了全級第一名！但今天回想這一切，全是我生命中的網羅。經歷上帝多
年的整頓後，最終還是回到「愛」！「愛」是我們每一個人最需要的，包括我
們是否因為上帝的緣故，而能夠接納自己及愛自己；我們是否因為上帝的價
值，而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價值，並且可以彼此相愛；我們更因為察覺上帝在我
們生命中的臨在，並種種的恩典而可以愛上帝。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香港在過去這幾年經歷了巨變，教會的生
態亦發生了很多轉變，加上人工智能急速發展，帶給我們對將來的未知之數，
這一切都挑戰著我們的信仰生命。

今天你與上帝的關係如何呢？在一切的事情上，我相信這是最首要並且最決定
性的。其實我們的信仰是非常知識型的，缺少心性的部份。深願上帝繼續在這
時代帶領並使用本會，亦邀請弟兄姊妹一同委身在這時代中為主作見證。

特別在此多謝我太太及兩個兒子，他們永遠都是我最愛的人；多謝本會一直以
來的栽培，多謝各位長牧及弟兄姊妹一直以來的提醒及同行，願將一切榮耀頌
讚獻給上主，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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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愛呀！」

新任總議會會吏感言  |  麥衞華會吏

麥衞華會吏，香港堂會友；一九九三年畢業於香港浸會
大學傳理學社會科學學系。曾任報章港聞版記者及小西

灣佈道所宣教幹事。二〇〇〇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
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二〇〇三年修畢信義宗神學

院神道學碩士課程後，隨即於本會香港堂擔任宣
教師。二〇一三年按立為堂區會吏，同年於信義

宗神學院修畢神學碩士課程。今年獲總議會代
表部接納為總議會教牧人員，將於本年七月 

一日起調派擔任廣源堂主任。

如果要用一個字去分享我轉職的心志和對未來事奉的前瞻，我會說：「係愛
呀！」因為上帝的愛和揀選，我願意成為教牧同工；因為對上帝和對教會的
愛，我渴望能進深事奉，而申請轉職成為總議會教牧；面對新的事奉挑戰，我
祈求上帝的愛更多地充滿我，使我有力量去愛和事奉。

回望過去在本會香港堂二十年的事奉，全是恩典。這些年日累積了很多的愛，
我也在上帝的幫助和弟兄姊妹的同行中，有不少的成長和更新。我很喜歡在堂
會中與弟兄姊妹建立持久而深厚的關係，但內心也渴望能在本會進深牧職，接
受不同層面的新挑戰，更好地為主和教會擺上自己。執筆之際離別香港堂在
即，雖然不捨，但深信在這裏累積的愛和一切美善的，會成為我前行的力量。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談到愛，他認為若沒有愛，再強大的恩賜及能力，甚
至信心，都沒有益處。上帝給我一些恩賜、能力、信心，同時也讓我帶著各種
限制和不足，的確唯有在上帝的愛中，我才能去愛和事奉。我正在認識廣源這
個新社區、牧區和堂會中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也要適應新的角色和事奉崗位。
期待與大家成為主內的家人，一起為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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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召命—從看見到回應

新任總議會宣教師感言  |  鍾浩然先生

鍾浩然先生，香港堂會友；二〇〇八年及二〇一二年分別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屋宇裝備工程學士課程及社會工作

碩士課程。曾任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社工及安素堂宣
教幹事。二〇一六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

教師候選人，隨即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修讀三年制神道學碩士課程，二〇一九年畢業後

於本會安素堂擔任宣教師。今年獲總議會代表
部接納為總議會教牧人員，將於本年七月一

日起調派協助鴨脷洲堂及香港堂工作。

過去幾年，面對社會變遷，疫情持續，移民潮湧現，讓自己在信仰上有很多學
習和反思。禱告中，上帝讓我有三份「看見」，催迫我進到更廣闊的禾場，水
深之處，回應祂的呼召。

看見時代的挑戰—主藉著約翰褔音十章的經文提醒我，在急促轉變的社會，
疫情和移民潮所帶來的影響下，信徒如羊走迷，聽不清楚主的聲音，以致我們
在信仰上失去焦點。經不斷尋問後，上主召喚我，要走到更前，帶領弟兄姊妹
在逆境中跟隨大牧者主耶穌基督，明辨祂的聲音。

看見教會的需要—未來幾年總議會牧者出現退休潮，需要年青一代承擔。我
人生重要階段都是在本會經歷，當中牧者和弟兄姊妹對我的關顧和栽培，建立
了我的生命。因此，主若願意，教會群體又接納，我渴望能承擔更多，委身服
侍祂所愛的教會。

看見上主的召命—回看人生，當我迷失時，上帝親自尋找我，祂的愛使我生
命得著更新和轉變。在家人患病和遇到意外時，上帝的恩手時刻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真實經驗祂就是「耶和華以勒」，是我們生命的供應者，使我能帶著信
心回應祂的呼召。

盼望在轉變的世代當中，在種種限制和挑戰裏面，與弟兄姊妹一同「擁抱轉變‧
重燃信念」，回應上帝託付我們在這時代的召命，同心建立教會，實踐信仰，
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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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負一軛

鄒朗昇先生，香港堂會友；二〇一〇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
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二〇一一年及二〇一四年

分別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基督教研究
文學碩士及三年制神道學碩士課程，隨即於本會香

港堂擔任宣教師。今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總議
會教牧人員，將於本年七月一日起調派協助天水

圍堂及洪水橋宣教工作。

新任總議會宣教師感言  |  鄒朗昇先生

感謝天父帶領，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畢業後，有機會到本會香
港堂服侍，並一步步印證上帝的呼召，越發肯定在牧職上服侍的道路。在接近
九年的事奉中，上帝藉著不同的挑戰塑造我，讓我學習成為祂所呼召的僕人，
當中曾經歷迷惘、灰心及困倦的日子，但亦有恩典、供應及扶持的時候，讓我
感受在事奉路上並不孤單，因為旅途上總會遇著一班愛上帝、愛教會及愛人的
同行者。

 「同負一軛」可能第一個印象是哥林多後書的教導，義人與不義之人不能負同
一的軛，意思是除非他們在信仰中相配與相通，否則不能。昔日跟隨耶穌基督
的門徒亦一樣，帶著耶穌基督的教導，以及耶穌基督復活和顯現的見證，一同
負上耶穌基督託付給他們的軛，以至不論面對各種的困難與挑戰，甚至死亡的
威脅，仍能將福音傳到當時的地極。今天的轉任，對於「同負一軛」有更大的
感受—同負這軛的自己，需要在信仰及牧職的當中，對本宗的核心價值及
精神，有更多的追求和實踐，使自己能與其他同負這軛的教牧及信徒相配與相
通，朝同一使命方向努力前行。

求天父幫助我，能在多變的世界中，與眾同工和全體信徒同負一軛，追求聖
潔、以敬虔的生活作主見證，一同興旺福音，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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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承擔召命，配合上主引領

曾少卿女士，沙田堂會友；二〇〇四年畢業於澳洲昆士蘭
科技大學會計系；曾任廣源堂、楊震社會服務處及沙田

堂宣教幹事。二〇一九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
宣教師候選人，因懷孕生產延至二〇二〇年入學，

本年修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三年制神道
學學士課程，將於本年七月十六日起擔任愛華村

堂宣教師。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曾少卿女士

執筆之時，尚餘兩個月便要畢業，雖然此日子期待已久，但身分轉換所帶來的
焦慮，加上承載著別人對自己的期望，心裏難免虛怯，總感到自己不足、不
配、不能……然而，上主藉兩位人物的事蹟，讓我反思自己的召命。

先知以西結

以西結生於祭司之家，他有資格成為祭司亦準備好要成為祭司，但當三十歲 
 （結一1）可受膏為祭司之時卻已被擄，遠離聖殿，不僅未能在聖殿內受膏，連原
本計劃事奉的地方（聖殿）也沒有了。未能當祭司，卻成為了先知。

活士（Eric Arthur Woods，1892-1921）

 「倫敦會醫療傳教士活士，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英國牛津大學畢業。
他在1921年6月抵步香港，加入雅麗氏醫院，但僅到任19天便患上大葉肺炎，
同年7月13日離世。」活士是我讀香港基督教史時最憾動我心的人物。上帝裝備
他，呼召他離鄉別井來華宣教，以其專業知識拯救人的生命及靈魂，但卻出師
未捷身先死，他在彌留之時會否詰問上主「為甚麼？」。我沒有答案，但我謹
記著老師所提出可能的答案：「上帝看重的，是回應呼召的心」。

我們的思考模式習慣將人工具化：是否有用？是否有價值？我被召並非因為
我有用處，上主非要用我不可，我需要的，是學習「跟隨上主，配合祂的計
劃」。感謝岑禹勤牧師對我作此引導，以及廣源堂弟兄姊妹對我的愛。

 「我不再屬自己，只屬於祢。按祢的心意安排我，按祢的心意對待我。安排我去 
服事，安排我去受苦。讓我為祢工作，讓我為祢捨己，讓我為祢升高，讓我為祢 
降卑。」 ～節錄自受託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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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在我在．我在祢在

黃潔如女士，麗瑤堂會友；二〇一一年畢業於愛丁堡龍
比亞大學傳播、廣告及公關學士課程。曾任禁毒機構之

培訓主任及信望堂宣教幹事。二〇二〇年獲總議會代
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本年修畢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三年制神道學碩士課程，將於
本年九月一日起擔任安素堂宣教師。

執筆之際，回看2020年入讀神學院時在《神學主日特刊》撰寫的分享，我問
了自己一個問題：「如何作好一個時代的僕人？」轉眼間，三年的神學訓練快
將過去，我的答案是……

這三年的神學生涯，除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很多變化外，我所處的香港社會，甚
或整個世界都在急劇巨變。這些轉變衝擊著我過往所相信的，以致有一段時間
我都無法禱告，因為上主像是沈默了、缺席了一樣。這段日子，我形容自己好
像去了一趟工作假期，抱住一個「上主到底在哪裏？正在做甚麼？」的心態去
尋找答案。

生活困苦的基層家庭、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不知未來如何的戒毒青年、對生命
失去盼望的臨終病人、被人遺棄的小狗……上主讓我看見一個個苦難的現場；
同時，也讓我看見在苦難現場裏，每一位認真去愛去服事的同工。

德蘭修女曾經寫過一首詩，內容是基督沒有身體，因此祂需要透過我們去祝福
這個世界。上主讓我看見祂如何藉著這些同工的眼睛，對這個苦難的世界發出
憐憫的目光；藉著他們的手腳，做出各樣美善的事；藉著他們的口，說出充滿
盼望的說話。原來，上主不曾對這個苦難的世界沉默過或缺席過，因為我們每
一個都是祂的所在。

畢業後，我就不用再寫論文了，但仍有一份「做成世」的功課 — 成為基
督的身體，在這個苦難的世界中實踐愛鄰如己。寄望自己不是一個Deadline 
Fighter（死線戰士），也盼望將來呈交這份作業時，上主能向我報以一個溫
柔的微笑。

 「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哪裏，使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
的榮耀，因為創世以前，你已經愛我了。」（約翰福音十七24）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黃潔如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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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曠野

梁盈盈女士，觀塘堂會友；二〇一六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大
學社會科學教育學系，曾任觀塘堂宣教幹事。二〇二〇

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本年修
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三年制神道學碩士

課程，將於本年六月八日起擔任觀塘堂宣教師。

神學學習的過程並不容易，我還記得疫情影響下，第一個學期就透過Zoom上
課，其後有一半時間都在房內Zoom上課，那時我感到很不習慣。

從前作宣教幹事，忙碌的工作使我知道「我正在服事」，可以祝福別人的生
命，使我不懼怕忙碌，反而享受在實踐中與弟兄姊妹一同經歷上帝。突然，神
學學習不要我「做甚麼」，卻要我「不要只做」，要「思考」。閱讀和思考的
過程對我來說就像一個曠野，有時我會迷失：「我在做甚麼？我這樣思考可以
祝福他人的生命嗎？」但我慢慢發現身處神學學習的曠野中，這個等候、被裝
備的過程，讓我知識有所增長，思考方式和行為也隨之改變。就像耶穌在曠野
戰勝魔鬼的試探，被上主塑造，預備進入傳道的旅程。

雖然我一開始為讀神學這件事感到恐慌，但原來我為神學學習得到擴展和改變
自己對事物的眼光而雀躍。例如《新約導論》這科讓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探
索經文，了解新約文化處境，並對經文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又在與其他同學的
傾談中，發現他們對信仰的反省和思考，幫助擴闊自己對哀傷治療及生死等議
題的關心。我以為要做些甚麼才能祝福別人的生命、才能富有意義，但上主就
從另一個方向塑造我的思考模式，好預備我日後所做的工作。

我為這三年間的學習、實習、遇見的每個生命而感恩，因為這一切讓我有很多
的生命及信仰反思。特別感謝每一位會友對我的愛護和禱告守望，雖然今後在
不同堂會服事，但我們的回憶、感情、靈裏的關係永遠常存，願上主賜福予大
家，讓我們共同在主愛中繼續成長、為主作工！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梁盈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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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逸熙先生，馬鞍山堂會友；馬鞍山堂會友；二〇一七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學系，主修生物化學，雙副修市

場學及韓國語；曾在生物科技公司任職營銷工作、世界
華福中心會議助理及基督教舞蹈機構D.O.G.-Power

（Dancers of God）義務總幹事。二〇二一年獲 
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現修畢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三年制神道學碩
士課程之第二年，將於本年八月底至十二月

前往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進行交流，並於
二〇二四年一月起在將軍澳堂實習。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方逸熙先生

被主使用的熱愛

認識我的人也知道我熱愛跳舞，近年也有透過舞蹈參與事奉。踏入第二年的神
學學習及實習，感恩我可以更多探討舞蹈和信仰的關係，並有機會和弟兄姊妹
分享。

我在第二學年中修讀連續兩個學期的師生研討會（Faculty Student Seminar)，
這科目讓同學可自由按興趣撰寫學術文章，給老師和同學作評論。因自身興
趣，我決定撰寫有關舞蹈如何作信仰經驗的文章，在過程中嘗試以神學、心理
學及哲學的理論作對話，分析在舞蹈過程中，人如何以身體感知和動作進行個
人及群體的信仰經驗。完成文章的過程雖很辛苦，卻很有滿足感，可以嘗試運
用所學習的概念，結合自己舞蹈和事奉的體驗，進行神學理論層面的分析，探
索當中的信仰意義，並能把成果分享給別人。

除了課業上的神學反思，很感恩今年在香港堂的實習中，我可以在不同團契帶
領舞蹈靈修工作坊，以及分享舞蹈事奉的見證。有幸在堂會場景中分享自己的
事奉經驗和神學反思，並聆聽弟兄姊妹的感受和回饋，讓我能更落地去思考，
在教會中如何運用舞蹈以至藝術作出信仰實踐和服事。

作為神學生，能在自己熱愛的事情上有進深的信仰探討和實踐，實在滿有上主
恩典，求主繼續使用，讓我能把所學、所經驗的，為牧養群體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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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之間

羅曉晴女士，大埔堂會友；二〇一一年畢業於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人力資源管理高級文憑課程；二〇二〇年 

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幼兒教育文憑課程。曾任幼稚園
教學助理、主恩堂宣教幹事及愛華村堂宣教幹事。

二〇二二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
人，現修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四年制

神道學學士課程之第一年，將於本年九月起在
北角堂實習。

進入神學學習的第一年開始，我刻意學習好好的呼吸，一吸一呼中，放慢自
己，覺察自己的思緒、內心的起伏，更重要是在安靜中，上帝讓我知道衪與我
同行。

全時間的神學學習生活，讓我在各方面都需要很大的適應，面對大量的書本和
功課、學習神學上的思考、宿舍的生活、堂會的實習等，過程都並不容易，但
在整個經歷中，充滿著恩典和祝福。感恩在神學院認識了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
同學，不同的背景、性格，都豐富和滋養了彼此的生命，一起學習並且一起生
活，分享每天的苦與樂，都成為我很大的力量和安慰。

神學院老師經常提醒我們 — 要建立自己的神學，不是要找對與錯的答案。
在神學浩瀚的大海中，上帝讓我看得更廣闊，同時也需要勇氣，接受自己的限
制，面對迎來的海浪，繼續向前邁進。除了知識上的學習，神學院設有祈禱
會、週四崇拜、靈命塑造小組等，讓我在忙亂中，仰望使我重新得力的上主。

呼吸之間，第一年的學習將要完結，回望在急速的腳步中，上主讓我在每個經
歷裏都看見衪的真實，衪與我共苦，並轉化為甘甜，盼望我能繼續好好呼吸，
繼續探索未能看見但仍相信的道路。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羅曉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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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

劉鴻基先生，觀塘堂會友；二〇一二年畢業於慕光英文 
書院預科課程，曾任行政助理、採購主管及觀塘堂宣教

幹事。二〇二二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
候選人，現修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修讀

五年制神道學學士課程之第一年，將於本年九月起
在藍田堂實習。

痛苦—因為每天閱讀大量中英文書籍與文章，與歷代神學家、聖賢跨時代對
話，希望從中得著答案，卻換來更多疑問，發現問題根本沒有答案。記起一位
牧師說過：「問題不是用來解決，而是用來細味。」此刻才明白他的意思。

快樂—因為我能花五年時間，畫夜思想上帝的話語，尋找聖經的真理。生活
就是神學反思，做功課就是靈修。每天進行信仰反省，出現問題就正是思考信
仰的過程；沒有問題，反而是一個問題。有機會花全時間在神學院學習，值得
再三感恩。

痛苦—因為我對聖經的無知而不自知。聖經的博大精深，窮盡一生都只能略
知皮毛，更不敢誇口說自己明白聖經。未讀神學以前，以為讀畢聖經就能功成
身退，但越讀越發現聖經不只舊約三十九卷和新約二十七卷，背後還有深不見
底的知識。只是學習聖經的背景，已經可以花上一年以上的時間。

快樂—因為我看聖經更立體。從前停留於文本層，只有冷冰冰的文字，今天
能夠讀得更深入，了解聖經的寫作目的、對象、時間、地點等，令我更能感受
聖經的溫度。

痛苦與快樂不停交織，這是第一年的感受。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劉鴻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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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手拖帶

中學時期初信主的時候，認為決志信主便終有一天成為牧者，但很快就發現原
來身邊的人都不是這樣想，而我亦漸漸放下這個想法。及至我在社會工作時，
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這個想法再次浮現，最後來到了宣教幹事的崗位，展開
全職事奉的生活。

感恩從當初開始參與崇拜和團契時，教會的導師和牧者在我生命中播下信仰的
種子，他們不間斷且細心澆灌，讓我在主愛中漸漸成長，同時我亦看到將主的
道播種在孩子心中的重要性，使孩子能從小就活在主愛中。

在我感到迷茫不知道前路去向時，上主親自帶領我到不同的地方學習，栽培我成
為播種澆灌的人，使我知道行在主的道上，祂的帶領和身邊的人陪伴同行是多麼
重要，特別是年青人成長中有著不同的掙扎和困擾，更加需要同行者的支持。

在擔任宣教幹事後，有更多機會了解牧職。與年青人同行，亦使我更確立回應
牧職呼召的決心，進一步裝備自己為主作工，期望讓主的道在年青人心中扎
根，使更多的人來到主的懷抱中。

感謝上主的帶領和引導，以及弟兄姊妹的鼓勵，讓我今天有勇氣和力量去回應
召命。在這個動盪的世界中要持守上主的道，傳揚救恩的確不容易，盼望在修
讀神學的歷程上也有上主滿滿的恩典。

鍾恩諾女士，禧恩堂會友；二〇一一年畢業於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運動管理及訓練學高級文憑課程；二〇一二年

畢業於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理學士（榮譽）體育商業
管理。曾任會所運動助理、衞理園營地幹事、區域

活動執行助理、公司行政文員及機構會計文員， 
現任安素堂宣教幹事。二〇二三年獲總議會代

表部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保送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將於 

本年九月起在愛華村堂實習。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鍾恩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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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抓緊、回應上主恩典

饒博謙先生，麗瑤堂會友；二〇一一年畢業於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土木工程高級文憑課程；曾任總議會辦事處宣

教牧養部助理事工幹事、麗瑤堂宣教幹事、小學行政
助理及助理文書主任。二〇二三年獲總議會代表部

接納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新學年繼續修讀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四年制神道學學士課程之

第三年，將於本年九月起在九龍堂實習。

回望過去，皆因中三那年偶然看見教會籃球隊進行招募，便走進報名參加，卻開
始了我的信仰旅程。人生總有高低，2009年是我最失意沮喪的一年，無論在信
仰、感情或學業上都一塌糊塗，於是選擇離開教會到處漂泊。幸好年底時能夠重
返，生命也重生了，亦開始熱心投入事奉及積極參與不同聖經課程裝備自我。自
始之後，弟兄姊妹印證著上帝在我身上開始慢慢動工—我要承擔更多服侍，不
只是事務方面，而是擔任青少年導師，牧養栽培他們。

大專畢業後，我選擇了全職事奉，感恩有機會在本會總議會辦事處工作，體驗
行政之重要性。其後，上帝更開拓我的眼界，讓我承擔更多生命，引領我到堂
會前線擔任宣教幹事，從中學習及發展青少年福音工作，透過不同事工及約見
面談，與他們同行，牧養造就彼此生命。

然而，對於上主呼召一事，我往往渴想逃避和推辭，試圖返回作信徒，因此毅
然辭去宣教幹事。感謝上主不斷提醒和催促，卻讓我留在堂會擔任其他服侍
崗位，包括敬拜隊及職青小組等，從中經驗上主的使用、帶領和肯定。此外，
透過同時在職場和教會上，上主讓我看見更多不可能，使我能夠祝福不同年齡
層，擴闊所承擔之牧養圈子，再一次呼喚我擔當生命培育及牧養職分，總要被
上主的能力覆庇，經驗聖靈的實在、使用與同工。

過去兩年在神學院的學習，印象較深刻是新約和牧養神學，其中腓立比書所提
及在患難裏的喜樂，今天我也深深體會被保羅同樣勉勵著；而在安素堂和天水
圍堂的實習中，除了可整理所學習的與弟兄姊妹分享，亦對牧職工作有更全面
了解及反思。

所以，我再不能錯過這份與主同工的恩典，加上香港社會急劇變化，推使我回
應召命，藉此裝備成為教牧同工，期盼繼續實踐所學，發揮牧者角色，靠著主
恩同心同行，將真理、盼望、愛和平安傳揚開去。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感言  |  饒博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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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的渴望

曾慧萍女士，觀塘堂會友；二〇〇二年畢業於香港三育 
書院中七課程，二〇一八年修讀建道神學院基督教研究

副學士課程。曾任航空貨運市場部主任，現任觀塘堂
宣教幹事。二〇二三年獲總議會代表部接納為外派

差遣員候選人，保送建道神學院修讀四年制基督教
研究學士及道學碩士結合課程，將於本年九月起

在北角衞理堂實習。

年少時候的我是一個反叛以及放縱的孩子，沒有同理心，亦沒有責任感，常常逃
學、離家出走，總是使父母感到傷心及擔憂。長大後開始工作，為了得到更好的機
遇和前程，便慢慢迷失在世俗中，失卻了很多人情以及德行。在我面對一次巨大的
失敗來臨時，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多麼的渺小，不禁對自己感到失望和開始逃避生
活。這時侯，上主透過我從前最厭惡的姐姐的見證，看著她生命被主所拯救，同時
亦在提醒我，主的福音難道不也是我的幫助嗎？不久，我開始參與觀塘堂恆常的教
會生活並積極事奉、洗禮加入教會，掉棄舊我，立志歸主。

2016年我跟隨總議會海外宣教委員會舉辦的宣教學習團到了柬埔寨服侍，深受上
主的感動，對當地人們的貧窮，以及他們對生活的漠然都感到很扎心，讓我有如遇
到從前的自己，真切明白福音對生命的重要性。這份感動更推動我進一步去認識海
外宣教。及後，我曾於柬埔寨、塞內加爾及加納等福音未普及的地區作宣教服侍，
除了擴展我的宣教眼光，更讓我對宣教有深切的提醒：「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
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九37-38）

在我的生命裏，上主的拯救是我最大的恩典，能成為主合用的僕人是我所渴望和追
求的，而且我渴望的不止是成為一位願意前往海外作服侍的信徒，乃是成為一位可
以牧養和教導的宣教士，履行上帝賦予我的使命。

外派差遣員候選人感言  |  曾慧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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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堂  會 神學院 課  程              

蔡家賢先生 香港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二年

余倬恩女士 香港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二年

林旭東先生 禧恩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二年

何偉康先生 救主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三年（畢業）

梁盈盈女士＋ 觀塘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三年（畢業）

曹婉怡女士 觀塘堂 建道神學院 道學碩士　　　第二年

劉鴻基先生＋ 觀塘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學士　　第一年

黃潔如女士＋ 麗瑤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三年（畢業）

饒博謙先生＋ 麗瑤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學士　　第二年

方逸熙先生＋ 馬鞍山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二年

曾少卿女士＋ 沙田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學士　　第三年（畢業）

葉柳菁女士 將軍澳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碩士　　第一年

羅曉晴女士＋ 大埔堂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 神道學學士　　第一年

關珮而女士 天水圍堂 建道神學院 道學碩士　　　第二年

＋ 本會堂區宣教師候選人

2022-2023
本會各堂現正在港全時間修讀神學課程之會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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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萬元
今年奉獻目標：

本會現有堂會廿五間、學校卅二所、社會服務機構五間、牙科診所兩所、營舍三
間、澳門宣教事工、循道衞理佈道團、普通話團契及服侍在港印尼傭工等事工；
兒童及成年會友約共一萬八千二百人，但今年七月起全職負責堂會牧養工作之總
議會同工僅得牧師廿一人、會吏一人、宣教師三人及外籍同工三人，可見本會穡
多工少。面對著牧職人員極度欠缺的情況下，本會除積極鼓勵弟兄姊妹獻身，全
職事奉，受訓擔任總議會教牧人員或堂區宣教師外，二〇〇三年總議會代表部更
通過〈外派差遣員選訓附則〉，鼓勵有心於海外宣教工作之會友接受訓練，並 
籲請全體會友為教會的牧養工作認真代禱。新學年共有五位堂區宣教師候選人在
神學院及受訓，總議會需支付之費用（包括每人在港之學費、宿費或走讀之交通
津貼、每月之生活費、每學期之書籍津貼等及一位參加交流計劃之費用，每人費
用十九萬元至廿八萬元不等，平均每人約廿一萬二千元），加上資助香港中文大
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之經常費及教牧事工部經費，「神學款補貼」預算支出共約
三百卅六萬元，盼望弟兄姊妹熱心支持神學訓練，盡力奉獻，以達至籌得三十萬
元之目標。

本會保送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及外派差遣員候選人受訓，
除供給學費、宿費、書籍費及每月津貼，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更可申請「特別
津貼」以應付經濟上之特別需要。此外，本會亦撥款支持若干堂區神學生，分別
於本會堂所、其他教會或機構服務，發展天國福音事工。自「陳崇榮紀念神學訓
練基金」成立後，本會從是項基金撥款支持四十八位青年接受神學訓練。在本特
刊內雖然未能一一介紹該等神學生，惟亦希望弟兄姊妹以金錢並禱告支持他們。

本會神學教育工作責任實為重要，開支龐大，盼主內同道為本會神學教育工作、
堂區宣教師候選人及正在接受神學訓練之本會會友代禱，並請熱心捐獻，支持是
項事工。如用支票奉獻，支票抬頭請寫各堂會之名稱，交回各堂所辦事處，或用
捐封放在奉獻箱內。本會亦歡迎主內同道捐款設立神學教育基金，詳情請與貴堂
主任商議。

查方鈺璇女士念及丈夫—香港衞理公會於一九七六年按立之黃伯樣牧師牧會
八年即因病英年早逝，故作初步捐獻，成立「黃伯樣神學專款」，支持本會神學
生之特別訓練（如：臨床牧關教育），交由本會保管，希望會友繼續奉獻支持。
有意奉獻者，支票抬頭請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並註明奉獻「黃伯樣神學專
款」，逕交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七一號衞斯理大樓十四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總
議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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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議會教牧人員選訓

第一節　總　　綱

第一條 本章〈附則〉稱為〈總議會教牧人員選訓附則〉。

第二條 在本章〈附則〉內 —

 「候選人」乃指根據本章〈附則〉第四條經總議會代表部接納，準備接
受訓練成為本會總議會教牧人員者。

 「總議會教牧人員」乃指本會屬管牧師、總議會會吏及總議會宣教師。

 「堂區教牧人員」乃指本會各堂所聘任之堂區牧師、堂區會吏及堂區宣
教師。

 「堂區宣教師」乃指本會各堂所聘任之全職教牧同工，負責協助堂所主
任推行宣教牧養工作。

 「宣教同工」乃指本會總議會教牧人員及堂區教牧人員、來港差遣員及
外派差遣員。

 「成年會友」乃指十六歲或以上，並經成人洗禮、堅信禮或轉會禮加入
本會者。

 「信徒會友」乃指本會成年會友而非現職本會宣教同工、退休總議會教
牧人員、退休堂區牧師及退休堂區會吏。

 「指定神學院」乃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及其他本宗神學院。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乃指總議會常務委員會屬下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第三條 本會因鑑於教會聖工日益擴展，宣傳福音之聖職人員如會吏、牧師等
急待增加，故積極物色、鼓勵、指導青年獻身教會，選派接受神學訓
練，準備受任為本會之總議會教牧人員。

《附則》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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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　　法

第四條 凡本會會友具有本章〈附則〉第五條臚列之資格，蒙上帝呼召而決志
一生為主作工，願意接受訓練者，可具申請書送交其所屬之堂區議
會，接納後經聯區議會委任之專責小組審核，轉報總議會牧職選訓專
責小組，獲三分二出席而投票之成員投票贊同通過，提請總議會代表
部作最後決定。申請者如不接受堂區議會、聯區「總議會教牧人員候
選人審核專責小組」之決定，可書面向會長申訴，由會長委任包括總
議會教牧人員及信徒會友之三或五人「申訴小組」處理。「申訴小
組」得維持原來審批單位之決定、交還覆核或轉交上一級之審批單位
審議。曾參與有關審批者不得擔任「申訴小組」之成員。

第五條 候選人須具備下列資格 —

(一)   大專畢業或具同等程度，或中學畢業及五年之工作經驗；

(一A) 具備本會指定神學院入學資格;

(二)   經本會指定醫生證明健康情況適合工作；

(三)  加入為本會成年會友三年以上，並曾在教會中擔任服務工作
        一年以上；及

(四)   預計開始接受本會調派時不超過五十三歲。

第六條 候選人得由本會保送接受訓練如下 —

(一) 由本會派往指定神學院修畢本會指定之課程，不得半途而廢
（中途有自動輟學者，應賠償本會供給之一切費用）。

(二) 候選人如適合接受師資、社會工作或其他專業訓練者，本會可
徵求該候選人同意於接受神學訓練前或畢業後，接受師資、社
會工作或其他專業訓練，以適應本會多方面工作之需求。

(三) 候選人被總議會通過接納後，在等待入學前，可由本會指派學
習及服務後始派送神學院入學。如擔任全職工作，其薪酬由聘
用單位決定及支付。

(四)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須請候選人受訓之神學院、專業訓練機構有
關負責人及實習單位之負責人，每學期提交候選人受訓及實習
情況之書面報告。如牧師部有理由相信候選人畢業後不適宜擔
任總議會教牧人員，在諮詢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之意見後，獲牧
師部會議三分二或以上出席而投票之成員投票贊同，得向總議
會代表部提議終止其候選人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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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候選人須向本會呈交一志願書表示其奉獻心志及願意遵循本章〈附
則〉之條文。

第八條 候選人可獲本會之津助如下 —

(一) 學費、學生宿舍費用、入學來回旅費實報實銷；

(二) 每學期津貼書籍費及雜費若干；及

(三) 每月津貼膳費、零用費及舟車費若干。

津助之數額由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審訂。

第八Ａ條 候選人如經濟上有需要者，可申請額外津貼；若候選人至入學時全職
工作三年或以上而經濟上有需要者，則可同時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申
請特別津貼。特別津貼連同上列之膳費、零用費及舟車費合共以不超
過其申請時最後十二個月之平均每月工作收入之三分二或總議會宣教
師第一薪點（取其較少者）並每年按通脹調整為原則。津貼之數額由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審訂。

第九條 候選人畢業後即回本會工作，由本會指派往任何工作場所，不得推諉
（暫定工作場所有：禮拜堂、佈道所、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等）。

第十條 凡具有本章〈附則〉第五條臚列之資格、而決志一生為主作工、又正
在本會指定神學院受訓者，可在其選讀課程之學制畢業之前兩年申請
成為本會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

第十一條 候選人應決志終生為主作工，如不得已而離職者，應照下列所定補償
本會 —

(一) 由畢業後工作起，四年內離職者須補回在學期間本會供給之一
切費用。

(二) 工作四年後至七年內離職者須補回在學期間本會供給一切費用
之半數。

第三節　總議會宣教師、總議會會吏及屬管牧師

第十二條 候選人在受訓完畢後，首兩年為「試用」期，稱為總議會宣教師。如
總議會牧師部對其工作表現及學習情況均感滿意，得按立為本會總議
會會吏。

第十三條 總議會會吏為終身職分，除施行聖禮必須經牧師部授權外，其職權基
本上與屬管牧師相同。總議會得調派其在本會堂所、學校、社會服務
機構或其他有關機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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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修　　訂

附註　聯區「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審核專責小組」

第十五條 本章〈附則〉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可授意法規委員
會修訂，經常務委員會審核，轉呈總議會代表部通過。

第十四條 總議會會吏可向牧師部申請成為屬管牧師候選人，如牧師部對其工作
表現滿意，得提請總議會代表部通過，在其任滿兩年後按立為本會屬
管牧師。

第十四Ａ條 按立本會屬管牧師及總議會會吏之提案，須獲牧師部會議出席之牧師
三分二或以上，以不記名方式投票贊同，方獲通過。

聯區議會須設立「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審核專責小組」，全權負責審核候選人之
申請，其決定即為聯區議會層面之最後決定。小組由申請者所屬聯區之牧師及信徒
會友組成 —

(一) 聯區長為小組之主席；

(二) 不超過五位由牧師部選出在堂所全職工作之牧師；

(三) 不超過五位信徒會友，由應屆聯區議會代表互選產生。

申請者所屬堂會之主任（如申請者在佈道所事奉則聯同該佈道所之主任）（如非小組
成員）及兩位由其所屬堂區議會選委之信徒會友（如非當選為小組成員）列席。



22

第九章　堂區神學生

第一節　總　　綱
第一條 本章〈附則〉稱為〈堂區神學生附則〉。

第二條 在本章〈附則〉內 —

 「堂區神學生」乃指根據本章〈附則〉第四條獲牧職選訓專責小組通
過，由本會支付學費攻讀神學課程者。

 「信徒會友」乃指本會成年會友而非現職本會宣教同工、退休總議會教
牧人員、退休堂區牧師及退休堂區會吏。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乃指總議會常務委員會屬下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第三條 本會鑑於教會聖工日益擴展，對人才多方面之需要，故積極物色、鼓
勵、指導青年獻身教會，除〈總議會教牧人員選訓附則〉外，另訂本
章〈附則〉培育未符合該〈附則〉選訓程度而有志獻身之青年接受神
學訓練。

第二節　辦　　法
第四條 凡本會會友具有本章第五條臚列之資格，而決志一生為主作工，願意

接受神學訓練者，可具申請書送交其所屬堂會之主任（如申請者在佈
道所事奉則亦可送交該佈道所之主任），由堂會之主任（如申請者在
佈道所事奉則聯同該佈道所之主任）以及堂區所屬之聯區長接見，接
納後由堂區議會通過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申請。申請者如不接受堂所
主任以及堂區所屬之聯區聯區長或堂區議會之決定，可書面向會長申
訴，由會長委任包括總議會教牧人員及信徒會友之三或五人「申訴小
組」處理。「申訴小組」得維持原來審批單位之決定、交還覆核或轉
交上一級之審批單位審議。曾參與有關審批者不得擔任「申訴小組」
之成員。

第五條 堂區神學生須具備下列資格 —

(一)   經指定醫生檢驗身體合格者；及

(二)  加入為本會成年會友三年以上，曾在教會中擔任服務工作一年
        以上者。

第六條 堂區神學生須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呈交一志願書，表示其奉獻心志及
願意遵循本章〈附則〉之條文。

第七條 堂區神學生接受神學訓練之學費，由牧職選訓專責小組訂定後，在本
會神學款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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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堂區宣教師選訓

第一節　總　　綱

第一條 本章〈附則〉稱為〈堂區宣教師選訓附則〉。

第二條 在本章〈附則〉內 —

 「堂區宣教師」乃指本會各堂所聘任之全職教牧同工，負責協助堂所主
任推行宣教牧養工作。

 「候選人」乃指根據本章〈附則〉第四條經牧職選訓專責小組接納，準
備接受訓練成為本會堂區宣教師者；或根據《附則》第十四章〈外派
差遣員選訓附則〉第八條轉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者。

 「信徒會友」乃指本會成年會友而非現職本會宣教同工、退休總議會教
牧人員、退休堂區牧師及退休堂區會吏。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乃指總議會常務委員會屬下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第八條 為提高本會對堂區神學生之關顧及輔導，亦增加堂區神學生對本會之
歸屬感，入學、輔導及實習安排如下——

(一) 選讀之神學院，須由堂所主任與堂區神學生商議後報請牧師部
通過；

(二) 堂區神學生由所屬之堂區議會保薦入學及盡量在經濟上給予支
持；

(三) 堂區神學生之輔導，由堂所主任、所屬聯區長及實習堂所之主
任一同負責；堂所主任每年應將其學習進度報告呈交牧職選訓
專責小組備案；及

(四) 受訓期間，牧師部將盡量安排堂區神學生在本會堂所及單位 
實習。

第三節　入　　職

第四節　修　　訂

第九條 堂區神學生在受訓完畢後，可按照本會〈堂區宣教師附則〉之聘任辦
法，受聘為堂區宣教師。

第十條 本章〈附則〉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可授意法規委員
會修訂，經常務委員會審核，轉呈總議會代表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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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因鑑於教會聖工日益擴展，對宣教牧養人才多方面之需要，故積
極物色、鼓勵、指導青年獻身教會，除〈總議會教牧人員選訓附則〉
及〈堂區神學生附則〉外，另訂本章〈附則〉，選拔及培育有志擔任
堂區宣教師之本會會友接受神學訓練。

第二節　辦　　法
第四條 凡本會會友具有本章第五條臚列之資格，蒙上帝呼召，願意接受神學

訓練後，擔任堂區宣教師者，可具申請書送交其所屬堂會之主任（如
申請者在佈道所事奉則亦可送交該佈道所之主任），由堂會之主任
（如申請者在佈道所事奉則聯同該佈道所之主任）以及香港、九龍東
及九龍西聯區聯區長接見後，經堂區議會通過，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提薦。申請者如不接受堂所主任以及香港、九龍東、九龍西聯區聯區
長或堂區議會之決定，可書面向會長申訴，由會長委任包括總議會教
牧人員及信徒會友之三或五人「申訴小組」處理。「申訴小組」得維
持原來審批單位之決定、交還覆核或轉交上一級之審批單位審議。曾
參與有關審批者不得擔任「申訴小組」之成員。

第五條 候選人須具備下列資格 —

(一)   經指定醫生檢驗身體合格者；及

(二)  加入為本會成年會友三年以上，並曾在教會中擔任服務工作一年
        以上者。

第六條 候選人須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呈交一志願書，表示其奉獻心志及願意
遵循本章〈附則〉之條文，並開列畢業後希望事奉之本會堂所（最少
三間，並須獲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同意）。候選人亦可在其選讀課程之
學制畢業前最少一年申請成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

第七條 候選人之學歷、選讀之課程、輔導及實習之安排，須獲牧職選訓專責
小組接納；而其接受訓練之神學院，則由牧師部與候選人商議後，由
牧師部作最後決定。

第八條 候選人受訓之神學院、負責輔導及督導實習者，牧職選訓專責小組須
請彼等每學期提交有關候選人受訓及實習情況之書面報告。如牧師部
有理由相信候選人畢業後不適宜擔任堂區宣教師，在諮詢牧職選訓專
責小組之意見後，獲牧師部會議三分二或以上出席而投票之成員投票
贊同，得向總議會代表部提議終止其候選人之身分。

第九條 候選人受訓期間可獲本會之津助與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基本上相
同，其學費、學生宿舍費用、入學來回旅費實報實銷，並津貼書籍
費、雜費、膳費、零用費及舟車費若干，數額由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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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入　　職

第十條 候選人受訓完畢後，須即在本會之堂所服務，必須服務之年期與其接
受本會津助之年期相同，最多不超過三年。若在受訓期間自動輟學或
未完成必須服務之年期而離職者，則須賠償本會供給之一切費用。

第十一條 候選人畢業後由宣教牧養部部長根據〈堂區宣教師附則〉所列之聘任
程序協商適合之工作堂所，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報告；如遇特殊情況 
 （如未有堂所提出聘任），則交由牧職選訓專責小組處理（包括可考慮
免其補回全部或部分費用）。

第十二條 候選人受聘後得享有及應盡〈堂區宣教師附則〉第三節所列之權利及
義務。

第四節　修　　訂

第十三條 本章〈附則〉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可授意法規委員
會修訂，經常務委員會審核，轉呈總議會代表部通過。

第十四章　外派差遣員選訓

第一節　總　　綱

第一條 本章〈附則〉稱為〈外派差遣員選訓附則〉。

第二條 在本章〈附則〉內 —

 「外派差遣員」乃指本會按需要差派往港澳或內地以外地區服務者。

 「候選人」乃指根據本章〈附則〉第四條經牧職選訓專責小組接納，準
備接受訓練成為本會外派差遣員者。

 「信徒會友」乃指本會成年會友而非現職本會宣教同工、退休總議會教
牧人員、退休堂區牧師及退休堂區會吏。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乃指總議會常務委員會屬下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海外宣教執行委員會」乃指總議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每年選委之執行委
員會。

第三條 本會為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海外宣教工作，故特訂本章〈附則〉，選拔
及培育有志擔任外派差遣員之本會會友接受神學及有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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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　　法
第四條 凡本會會友具有本章第五條臚列之資格，蒙上帝呼召，願意接受神

學及有關訓練後，擔任外派差遣員，可具申請書送交其所屬堂會之
主任（如申請者在佈道所事奉則亦可送交該佈道所之主任），由堂
會之主任（如申請者在佈道所事奉則聯同該佈道所之主任）以及 
香港、九龍東及九龍西聯區聯區長接見後，經堂區議會通過，海外宣
教執行委員會審核，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提薦。申請者之心志、性
格、成熟程度、學習語文能力、心理健康、恩賜及家庭狀況等均為考
慮之因素。申請者如不接受堂所主任以及香港、九龍東及九龍西聯區
聯區長，堂區議會或海外宣教執行委員會之決定，可書面向會長申
訴，由會長委任包括總議會教牧人員及信徒會友之三或五人「申訴小
組」處理。「申訴小組」得維持原來審批單位之決定、交還覆核或轉
交上一級之審批單位審議。曾參與有關審批者不得擔任「申訴小組」
之成員。

第五條 申請者須具備下列資格 —

(一)   經指定醫生檢驗身體合格者；

(二)  加入為本會成年會友三年以上，並曾在教會中擔任服務工作一年
        以上者；及

(三)  願意於被差遣到海外服務前接受由本會指定醫生進行全面體檢
        者。

第六條 申請者須向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呈交一志願書，表示其奉獻心志及願意
遵循本章〈附則〉之條文，並開列希望被差遣之地區（最多三個，並
須獲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同意）、對象及性質。申請者可在其選讀課程
之學制畢業前最少一年申請成為候選人。

第七條 候選人之學歷、選讀之課程、輔導、本港及海外實習之安排，須獲牧
職選訓專責小組接納；而其接受訓練之神學院，則由牧師部與候選人
商議後，由牧師部作最後決定。本會可安排候選人於受訓期間接受一
次為期不超過兩個月之海外實習訓練，由海外宣教執行委員會建議，
牧師部通過後執行。

第八條 牧職選訓專責小組須請候選人受訓之神學院、負責輔導者及督導實習
者，每學期提交有關候選人受訓及實習情況之書面報告。如牧師部有
理由相信候選人畢業後不適宜擔任外派差遣員，在諮詢海外宣教執行
委員會及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之意見後，獲牧師部會議三分二或以上出
席而投票之成員投票贊同，得向總議會代表部或常務委員會提議 ─

(一) 終止其候選人之身分；或

(二) 終止其候選人身分並轉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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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候選人受訓期間可獲本會之津助如下──

(一) 學費、學生宿舍費用、入學來回旅費實報實銷；

(二) 每學期津貼書籍費及雜費若干；

(三) 每月津貼膳費、零用費及舟車費若干；及

(四) 海外實習所需來回旅費及生活費若干。

津助之數額經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審訂，由本會海外宣教款支付。

第三節　入　　職

第十條 候選人在選讀之課程畢業後，須接受安排繼續在本會之堂所或本會指
定之場所接受約一年之差遣前訓練，首次被差遣往海外服務之年期為
兩至三年。候選人必須服務之年期與其接受本會津助之受訓年期相
同，最多不超過三年。若在受訓期間自動輟學或未完成必須服務之年
期而離職者，則須賠償本會供給之一切費用。

第十一條 候選人在選讀之課程畢業後，由牧師部徵詢牧職選訓專責小組之意見
後，安排受差遣前之訓練一年，以了解本會堂所之運作，期間並須參
加有關海外宣教之短期訓練課程，所獲得之生活津貼由牧職選訓專責
小組參考堂區宣教師薪津訂定，由本會海外宣教款支付。如未能安排
此訓練又未有堂所提出聘任為堂區宣教師，獲牧師部贊同，得向總議
會代表部或常務委員會提議終止其候選人身分，牧職選訓專責小組可
考慮免其補回全部或部分費用。

第十二條 候選人之身分相等於本會選訓之堂區宣教師候選人，在完成選讀課程
後享有及應盡本〈附則〉所列之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在完成約一年之受差遣前訓練後，海外宣教委員會負責建議海外差遣
之場所，經牧師部接納及完成有關之安排後，由總議會調派，在出發
前經體檢合格後，由海外宣教委員會安排舉行差遣禮，成為外派差遣
員，開始海外宣教工作，首任為期兩至三年。

第四節　修　　訂

第十四條 本章〈附則〉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牧師部在諮詢海外宣教委員會及牧
職選訓專責小組後，可授意法規委員會修訂，經常務委員會審核，轉
呈總議會代表部通過。



28

ａ） 鼓勵本會各堂所會友及香港堂同工接受神學訓練。

ｂ） 為香港堂培育堂區宣教師。

ｃ） 支持神學訓練機構之培訓工作。

ａ） 本會各堂所會友及香港堂同工。

ｂ） 以助學金形式支持畢業後願意及適合到香港堂事奉之別會神學生。

ｃ） 支持神學訓練機構經費。

香港堂熱心會友１黃美瑤女士及黃瑞美女士，在離世前立下遺囑，分別捐贈香港堂港幣
二十五萬元及屯門海翠花園一層樓宇，作為支持神學訓練之用，盼鼓勵更多弟兄姊妹接
受神學訓練，栽培人才，為主作工。香港堂自兩位姊妹於九零年離世後，設立「黃美瑤
女士、黃瑞美女士紀念神學訓練專款」支持神學訓練。            

＜一九九七年增訂＞

繼黃美瑤女士，黃瑞美女士後，本堂陸續接獲多位會友對本堂神學訓練的奉獻，包括梁
淑貞女士及劉恩憐女士，於九四及九五年分別離世後，將其指定部份遺產（包括名下匯
豐控股四千三百九十九股，港幣現金二百四十七萬多元，香港上環寶慶大廈，普慶大廈
及灣仔洛克道高華大廈單位各一層）之三份一捐贈香港堂作支持神學訓練之用；

＜一九九七年增訂＞

黃循真女士亦於九七年離世後捐贈其位於銅鑼灣海宮大廈之物業及其全部遺產（包括南聯
實業有限公司股票五千七百零一股，南聯地產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二千八百五十股，港幣、
澳幣及美金存款共港幣二百三十多萬元）支持本堂之神學訓練，以紀念其父母黃達巨先生
及龔媛恩女士。為鼓勵更多會友加入支持神學訓練之奉獻行列並統一管理，故於一九九七
年九月起統稱以上專款及新增之奉獻為「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神學訓練專款」（以下
簡稱「專款」）。              

＜一九九九年增訂＞

1. 緣起

2. 目的

3. 對象

《章則》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神學訓練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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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設立長期神學訓練助學金

•	 以助學金形式資助本會各堂所神學生攻讀全時間一學年或以上課程（課程須經管理
委員會同意，可包括聖樂課程）之學費、書費及宿費。若需生活費津貼，則可向慈
善款申請。助學金最高可達其申請款項之100﹪。

•	 申請人須於每年五月至六月底向專款管理委員會書面申請。獲助學金之申請者須按
時提出學業成績報告及優先被安排在香港堂實習，如有需要，在管理委員會同意
下，可安排至本會其他堂所或其他適合之工場實習。

•	 如申請獲得批准者，學習完畢應首先考慮到香港堂或本會其他堂所／機構服務，
其必須服務之年期應按其接受訓練課程之長短而定，最多不超過三年。如學習
期間自動輟學或未能完成必須服務之年期而離職者，須退回全部助學金費用。       
                                                                                           ＜二零二一年修訂＞

•	 申請人如因種種原因不能繼續其課程者，得由管理委員會決定是否須退回全部或
部份之助學金。

ｂ）設立短期神學訓練助學金

•	 以助學金形式鼓勵本會各堂所信徒會友或香港堂同工，以全時間或部份時間接受本
地或非本地神學課程（課程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可包括聖樂課程）訓練。經審批
後助學金額最高可獲80%。                                                    ＜二零二一年修訂＞

•	 五千元或以下之申請可由香港堂堂主任審批，而超過五千元之申請則須由管理委員
會決定。                                                                              ＜二零二一年修訂＞

•	 獲助學金之申請者應最少達到課程80%之出席率，並提交證書或學習報告作證明，
否則將須交回津助之款項。

ｃ）自辦神學講座及課程

•	 支持香港堂各小組舉辦神學講座或短期神學課程。各小組可向管理委員會主席提交
申請計劃。

香港堂使用本專款，支持弟兄姊妹接受神學訓練，由香港堂堂區議會組織專款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負責審核申請及編列預算，提交堂區議會通過；另外
亦負責執行本章則之有關事宜及向堂區議會報告。

＜一九九七年修訂＞                         

5. 運用方法

4.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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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申請長期神學訓練助學金者

首次申請者：

•	 須向管理委員會主席遞交申請表、一份志願書，表示其奉獻心志及願意遵循本章則
之條文；並附上履歷、選讀課程之內容及經濟狀況之資料。

•	 須為本會會友（洗禮或轉會加入教會）足三年時間以上，曾在教會中積極事奉兩年
以上，需有所屬堂會堂主任的推薦信。

•	 申請人之學歷、選讀之課程、輔導及實習之安排，須獲管理委員會接納和面見。

•	 獲頒發助學金者需由神學院每學年提交其學習及品格之書面報告。

延續申請者：

•	 須向管理委員會主席遞交申請表、學年成績單、來年選讀課程之內容及最新經濟狀
況之資料。

ｂ）申請短期神學訓練助學金者

•	 須為本會各堂所信徒會友或香港堂同工，可隨時向管理委員會主席遞交志願書，表
示其學習之意願及願意遵守本章則之條文，並附上學習課程之資料及申請津助之金
額。                                                                                     ＜二零二一年修訂＞

•	 需由神學院提交其學習及品格書面報告，以便考慮其延續之申請。

ｃ）申請「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神學生助學金者」

•	 除不須為本會會友外，其他要求及申請辦法與本會會友申請「長期神學訓練助學
金」者相同。

ｄ）有意申請津助舉辦神學講座及課程之小組，可隨時向管理委員會主席提交計劃及
      申請。

6. 申請辦法

ｄ）設立「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神學生助學金」

•	 在本港與本會有聯絡之神學院設立助學金，金額由管理委員會提交堂區議會決定。

•	 接受助學金者不須為本會會友，惟須安排到香港堂實習並於畢業後願意到香港堂
或本會其他堂所／機構參與事奉，事奉之最少年期，視乎接受助學金之年期而
定，最多不超過三年。如屆時不願到香港堂或本會其他堂所／機構服務者，則須
交回助學金全數金額。如香港堂及本會其他堂所／機構都不提出聘請，則作別論。                                                                              
                                                         ＜二零二一年修訂＞

ｅ）資助神學訓練機構

•	 專款可資助本會有聯絡之神學訓練機構或其他神學訓練團體。資助金額按財政情況
而定，由管理委員會向香港堂堂區議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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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香港堂主任（主席）

ｂ）香港堂慈善司庫

ｃ）香港堂信徒培訓部部長                          ＜二零零三年增訂＞

ｄ）香港堂宣教差傳部部長                                        ＜二零一零年修訂＞

ｅ）香港堂堂區議會會友代表四名（任期一年）

ｆ）其他人士一名（任期一年）                                     ＜一九九九年增訂＞

ａ）負責審核各項申請及編列預算，提交香港堂堂區議會通過。

ｂ）執行本章則之有關事宜並向香港堂堂區議會報告。

如本章則有需要修改之處，由管理委員會提交香港堂堂區議會決定。

附註

1. 依據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法規第一章第一A條釋義 ，本章則有關「教友」之
稱號須修正為「會友」 ─ 乃指經兒童洗禮、堅信禮或轉會禮加入本會者。（法規
2013年修訂版） 

2.  「專款」運作年度為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由於管理委員會成員中的慈善司
庫、信徒培訓部部長及宣教差傳部部長在堂區議會的任期，是由每年一月一日開始。
若遇新舊任交接情況，舊任成員將繼續擔任本委員會成員，直至六月三十日止。新任
成員則於同年七月一日起接任。                 ＜二零二一年增訂＞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堂會修訂版＞

7. 管理委員會成員2

8. 管理委員會權責

9.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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